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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定：媒体可不可以放烟幕弹？

王天定

媒体可不可以放烟幕弹？

——试论媒体的底线伦理

                                        王天定

在常德银行大劫案开审前夕，有媒体报道了某地公安局长对案件侦破内幕的介绍，其中有这

样一段话；

       “在缉捕中，当获取张君在重庆的重要关系人的信息后，指挥部立即秘密外派强有力的追

捕组赴重庆开展工作，同时，通过新闻媒体施放烟幕弹，在社会上造成警方已将缉捕重点放在广

东的假象，从而有效地掩护了重庆方面的工作。”①

这段报道比较简略，对烟幕弹的具体施放过程难知其详，但我们从文中分析可以看出，常德

银行大劫案中侦破过程中成功地通过新闻媒体施放烟幕弹，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媒体与警方联

手合作，媒体主动施放烟幕弹，另一种情况是媒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自觉的配合了警方的行

动。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笔者看来，都有必要从传播伦理的角度进行一番省思。

（一）

我们先看第一种可能：媒体与警方联手施放烟幕弹，迷惑张君。

要证明这种作法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最有力的办法莫过于援引伦理学中的“结果论”来论

证。“结果论”主张以行为的目的和结果来衡量行为的价值，行为和实践的正确性与错误性只取决

于这些行为和实践对受其影响的全体当事人的普遍福利所产生的结果。用英国哲学家穆勒话来

说，所谓善，就是最大多数的人最大幸福。用这种观点来看，媒体配合警方施放烟幕弹，迷惑了

罪犯，掩护了警方的行动，促成了案件的成功侦破并擒获罪犯，为社会根除了一大隐患，避免了

更多无辜百姓遭殃。所以，就这一事件本身来说，这一行为产生的结果的确是积极的，用“结果

论”观点看，这种行为似乎无可厚非。

但是，这一行为的要害在于新闻媒体为了配合警方破案而突破了新闻职业的基本伦理底

线——不得伪造事实。而真实客观地报道新闻，是新闻事业赖以存在的唯一合法基础，也是新闻

媒体赢得受众的前提。因此，在笔者看来，新闻事业的这一道德底线是万万不能突破的，否则，



这种作法受到鼓励和肯定，我们便能找出更多的理由要求媒体配合其他部门制造假像，长此以

往，受众面对着媒体的报道，不知道哪些是真实的报道，而哪些是配合有关部门施放的“烟幕

弹”，结果恐怕会是摧毁新闻事业的合法基础。

从新闻史上看，有一些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曾有过帮助政府部门采用一些

手段迷惑敌人的事情，如张季鸾先生就是如此。据《大公报》老报人孔昭恺先生回忆：

“张季鸾赴港前，曾对王芸生说：‘我这次到香港，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

的沙子。’此举在于使日本帝国主义者知道蒋仍有谋和之意，以松弛其进攻武汉的企图。”②

我们应注意的是，张季鸾此举纯属个人行为，而且也只是利用自己与日本方面的个人关系，

并没有利用《大公报》向社会散布虚假消息。但即便如此，张季鸾的这些行为还是颇遭非议，徐

铸成先生就向张季鸾先生当面坦率地指出这样“似乎有损先生的身份。”③孰不知像我们今天的媒

介已公然开始与警方合作玩事实于股掌之上。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为了破案的需要，媒体可以配合警方施放烟幕弹，那么，为了帮助某家

国营企业摆脱困境，媒体可不可以施放“烟幕弹”——片面宣传这家企业经营前景如何好（假如媒

体此举完全为了社会效益，没有任何谋取私利的动机），增强消费者和投资者对这家企业的信

心，以吸引投资，盘活资产？而在现实生活中，也的确有濒临危境的企业因媒体的介入包装、宣

传而摆脱困境的事例。一家企业濒临破产，一记者参与其中，提出一种颇为独特的营销思路，挽

救危局，并由该记者全面操作在媒体进行宣传，媒体报道只言这一营销思路如何独特，而对该企

业危局不着一字，不久，由于营销思路对头，企业转危为安，并逐步发展起来。

如果以后果论来分析，这名记者的行为值得大书特书，因为他救活了一个企业，为社会增加

了财富，但是，这种行为符合新闻事业的专业理念吗？如果符合新闻专业理念，那么首先一个问

题是这种作法是不是具有普适性？是不是我们所有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都可以这样被宣传包装一

番？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济报道还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其次，这一个案的成功能不能保证我们进

行类似的包装宣传都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假如后来企业经营并无起色，该记者操作的那一系列宣

传岂不成了欺诈行为？

当然，这两个问题不尽完全相同，但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新闻媒体出于一时的目的而

牺牲事实真相。我们不否认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会产生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客观效果，但是，从一

个更为长远的社会效果看，它的负面效应绝对是超过了正面意义。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里，

新闻事业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因为它能为社会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成为社会的信息中枢神经。

这必然要求新闻媒介任何时候都忠于事实。因为如果媒体可以寻找各种借口玩弄事实，将使社会

失去真实信息自由流动的前提，在摧毁了新闻业自身的合法基础的同时也摧毁了社会的信任基

础。

（二）

我们再看第二种可能，也就是媒体不知情的情况下，警方有意向媒体提供假情报，利用媒体



炒作新闻的喜好，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假象。

警方当然也完全可能援引“结果论”的观点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尽管我们对警在张君案侦破中

的神勇表现充满了敬意，但是，从学理出发，我们仍认为这种作法值得商榷。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对自己法定职责范围内的事情的表态，对于新

闻媒介来说，是属于“权威消息来源”。常德劫案的侦破中，对媒体来说，最权威的消息来源无疑

是警方。

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闻媒体对权威消息来源与普通消息来源是严加区别对待的。尽管其他

社会团体或个人故意提供假情报可能导致媒介报道失实（如去年歌星毛宁被刺事件发生后，有人

召开新闻发布会故意编造毛宁被刺经过，混淆视听），但根据普通消息来源提供线索作报道，媒

体因为要对报道承担法律责任，凡有经验的记者一般都不会轻易相信这些社会团体和个人提供的

情报，而要进行尽可能的核实与查证，因此，媒体作出失实报道的可能性还要相对小一些。

但是，记者援引权威机构提供的消息进行报道，即使造成新闻侵权，记者也是无需承担法律

责任的，因此，我国的媒体在刊登由这些机构提供的消息时，一般不会再作进一步的查证核实，

而我们国家的新闻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在很多情况下发表这些部门提供的各种材料、

信息，往往还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因此，如果权威机构有意向媒体提供虚假消息，必定会导

致媒体报道失实。而这些消息，都是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常常会对社会正常秩序构成严重干

扰。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权威消息来源在向新闻媒介提供消息时，有必要遵循最

基本的新闻规律和社会交往的伦理准则。对于凡按政策和法律规定应当保密的，权威机构可以拒

绝记者采访，但是，权威机构不能故意编造虚假信息以误导媒介作出失实报道。

在新闻传播中，“权威消息来源”就体现在能够绝对可靠的消息，新闻媒介依靠权威消息来

源，是保证新闻真实性的重要途径，而另一方面，能够提供可靠正确的信息，也是政府赢得公众

信任的基本前提，权威消息来源的权威性也是也是在公众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当“权威消

息来源”利用“权威性”故意误导媒介进行失实报道时，公众会丧失对媒体信任，同时，也会失去对

这些权威部门的信任，进一步的发展，将是整个社会陷入信任危机中。它产生的消极影响将远远

超过一般意义上新闻媒介的报道失实。

（三）

那么，在类似于张君案的侦破这类事件中，我们强调维护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不是意味着

媒体要把警方的侦破策略和盘托出，公开报道才符合职业道德呢？

答案是否定的。在这一类事件中，警方与媒体完全可以在道德与法律的基础上建立起良性的

互动关系。

首先，媒体不必以牺牲新闻真实性的方式配合警方施放“烟雾弹”，但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有义



务保证新闻报道不干扰警方办案。1997年台湾著名艺人白晓燕的女儿白冰冰被绑架，在白晓燕报

警后，媒体对警方侦破工作的全程跟进，疯狂追逐，严重干扰了警方行动，最后导致绑匪撕票，

酿成严重后果，④这是严重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每一个负责任的媒体都应从中吸取教训。尽管

对此案的报道如能发表独家新闻，将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胜人一筹，有助于扩大发行或增加收视

率，但为了案件能够顺利侦破，媒体即使已经获悉警方的侦破策略，媒体也要守口如瓶。正如有

学者指出的：“聪明的新闻记者，当然会知道有替国家和社会沉默的义务，有时候会比把事情向公

众报道的义务更重要。”⑤

其次作为警方，一方面要作好保密工作，排除一切可能干扰案件侦破的因素，毫无疑问，这

些因素包括媒体的过度炒作，但同时，警方要意识到不能禁止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因为公众需要

也有权了解案件的侦破工作，警方更不能故意编造假情报利用媒体施放烟幕弹，这样做对媒体和

受众等于是一种愚弄，而且事实上，警方蒙敝犯罪嫌疑人的侦破策略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

而不必借助媒介。警方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应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对媒体的报道提出意见和要

求，以期使通过媒体真实有序的报道，让群众了解侦破过程，稳定社会情绪，增进群众对警方工

作的理解，为案件的侦破创造一个良性的舆论环境，这个意义，实在比通过媒介施放烟幕弹要重

要得多。

注释：

①《公安局长谈案件侦破内幕》  此报道最早见于《南方都市报》，本文转引自《兰州日

报》2001年4月13日第三版

②见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P82—83，另外徐铸成先生在《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中也回忆

说张季鸾抗战开始后，常从重庆来香港，除治病外，“听说他是受蒋介石和张群委托，暗中和日方

有所联系”

③徐铸成著《报人张季鸾先生传》P17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④参见赵明《从白晓燕案看新闻职业道德的自律》《中国记者》1997年第11期

⑤这是台湾学者毛子水1961年为一杂志撰写的社论中的一句话，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

生晚年谈话录》P18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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